
國立宜蘭大學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應變小組第28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0年7月26日（星期一）下午5時30分 

地  點：校長室 

主  席：吳柏青校長                        紀錄：黃子耘 

出 席 者：李欣運行政副校長兼學務長、陳谷劦主任秘書。 

列 席 者：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  由：教育部110年7月23日通報，因應全國疫情警戒調降至第二級，大專校院得評

估暑期適度開放校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提請討論。 

說 明：110年7月23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自110年7月27日至8月9日調降疫

情警戒至第二級，爰自110年7月27日起至8月9日，大專校院得評估適度開放

校園場域，並落實相關防疫措施，教育部通報如附件一。 

擬  辦：經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一、教務處： 

（一） 指考試務工作：指考防疫工作依大考中心規定辦理。 

（二） 自辦招生(進修學士班及暑假轉學)：均採書面審查方式辦理，不受

影響。 

（三） 暑修課程：維持線上教學至 8 月 20 日。 

（四） 新生(轉學生)報到： 

1. 進修學士班報到：進修學士班報到日為 8 月 2 日，維持通訊報

到，抵免學分期間可至 9 月 24 日，避免新生集中於單日進行作

業以利人群分散。 

2. 轉學生報到：轉學報到日訂於 8 月 12 日，屆時再依警戒級別調

整，學分抵免則配合報到同步辦理。 

（五） 教室借用：配合總務處之場地借用因應措施，並提供完備清消工作。 

（六） 推廣教育： 

1. 受理報名：皆採用線上報名，除須檢視身分證件及學歷證件正

本等特殊情形者外，繳費則提供學員可採匯款繳費，以降低接

觸。 

2. 於 110 年 8 月 31 日前，維持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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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資訊館： 

（一） 開放對象：僅限本校教職員生，並同步取消線上預約取書服務。 

（二） 開放時間：因消毒清潔之需求，延至 9 點開放入館；並統一由 2 樓

進出。 

（三） 開放區域：因應人流管制（同一時段不超過 50 人）、安全距離等疫

情指揮中心發布之通案性原則，暑期僅開放 2~3 樓，其它樓層暫停

開放，開放樓層之座位均採梅花座。 

（四） 大門處設立量測體溫區，入館請全程一律配戴口罩，配合量體溫、

維持社交距離、實聯制，如有體溫高於 37.5 度、持續咳嗽等症狀，

謝絶入館。 

（五） 防疫期間，還書可使用還書箱，不需進館；入口處擺放酒精、流通

櫃臺旁設置「圖書滅菌機」以供利用。 

（六） 除本校學生已外借之館藏到期日一律展延至開學後 3 日(9/15)，期

間不計滯還金；其他身份別的已外借館藏到期日一律展延至本館正

常開館日後 3 日，期間不計滯還金。 

（七） 已申辦民眾借書証且使用期限於 5/14 以後仍有效者，將於未來重

新開放服務後，展延因疫情閉館之相對天數。 

三、人事室： 

為兼顧防疫及維持校務正常運作，教職員工之彈性辦公時間、居家辦公及

分區辦公等措施持續辦理，僅做人力配置的彈性微調。 

（一） 彈性辦公時間：維持現有作法（上班時間 7 時至 10 時、下班時間

16 時至 19 時）。 

（二） 居家辦公措施：自 110 年 7 月 27 日起，各單位居家辦公人力比例

得視實際業務運作考量自三分之一再酌調為四分之一彈性因應，後

續再視疫情等級調整。請單位主管提醒同仁每日至本校差勤系統，

辦理線上簽到退作業，並至本校人事管理暨考核系統/居家辦公子

系統填寫工作日誌，以及單位主管審查等作業。 

（三） 分區辦公措施：各行政單位應遵守辦公分流原則，分流方式以下列

二種方式至少擇一執行： 

1. 同一辦公場所中的部分人員實施居家辦公 (或輪流實施居家辦

公)。 

2. 同一辦公場所中的部分人員至分區場所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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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總務處： 

（一） 考量校園出入口太多，現有人力無法落實進入校園之人員進行全面

量體溫、實聯制，以及相關的防疫查核，故暫不開放。 

（二） 公共區域仍維持第三級警戒之消毒方式執行。 

（三） 暫不開放場地（含貴賓房）外借，以免影響校園防疫。 

（四） 校內各單位依規定借用校內場地時，應維持室內 50 人內，室外 100

人內，保持社交距離並落實全程戴口罩、實名制等規定。 

（五） 校內各餐廳仍維持外帶、不開放內用；合作社旁用餐區張貼「暑假

防疫期間禁止於此處用餐」之提醒公告。 

（六） 於校園出入口張貼「防疫警戒期間，校園場域暫不開放」告示。 

五、運動教育中心： 

（一） 考量現有人力無法落實教育部通報中所要求之「環境、器材之消毒

清潔工作，至少每兩小時清潔消毒 1 次」之規定，體育館及室內外

運動場域暫不開放。 

（二） 於體育館及室內外運動場域出入口張貼「防疫警戒期間，室內外運

動場館暫不開放」告示。 

六、學務處： 

（一） 各項學務措施維持第三級防疫警戒規定為原則，持續落實以下規範： 

1. 校園暫不開放訪客。 

2. 所有實體活動、集會全面維持暫停實施。 

3. 維持進入校園全面佩戴口罩，以及健康監測與通報。 

（二） 學生宿舍：  

1. 不開放暑期短期宿舍申請，僅開放原住宿境外生申請暑期留宿。 

2. 宿舍落實相關防疫措施，包括宿舍門禁管制、體溫測量、生活及

身體健康關懷、衛教宣導、補充防疫物資、定期消毒、維持通風、

保持社交距離及配戴口罩等。 

七、通案原則： 

（一） 辦公場所之環境： 

1. 維持辦公場所通風：打開窗戶、氣窗，使空氣流通，維持通風設

備的良好性能，並經常清洗隔塵網，若環境為密閉空間，應打開

窗戶和使用抽氣扇，沒有必要，盡可能不使用冷氣空調。 

2. 常態性環境及清潔消毒：學校教職員工應定期針對經常接觸之

物品表面（如門把、桌面、電燈開關、或其他公共區域）進行

清潔消毒，可用次氯酸水或 1：100（500ppm）漂白水稀釋液

進行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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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有效防止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社區感染及群聚，於本校首頁傳染

病防治專區之教職員防疫專區網址：https://ccsys.niu.edu.tw/epid/

（請使用 chrome 操作），建置居家檢疫、隔離、自主健康管理、健

康監測及發燒通報等健康關懷與調查性問卷，如有發燒（耳溫≧

38°C/額溫≧37.5°C）或咳嗽、呼吸急促等呼吸道症狀，應落實通報

機制，以降低教職員生感染機率。 

（三） 人員進入各實驗室前，應實施實聯制、全程佩戴口罩。 

參、 臨時動議：無 

肆、 散    會：下午6點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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